
新竹市中低收入老人租賃房屋租金 

補 助 申 請 表（範例） 

行政區：■東區  □北區  □香山區 

申請日期： 104 年 1 月 3 日 

申請人 王大同 性別 男 
出生 

日期 
21/06/18 

身分證 

字 號 
J123456789 

住   址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 40 號 電   話 03-5555555 

代 理 

 

申請人 

 

與申請人 

 

關 係 

(非親屬填職稱) 

 

 

 

身分證 

字 號 
 

電  話  

申請人 

蓋  章 王大同 □ 
代理申請人

蓋     章 
 

申請人 

資 格 

■1.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。 
■2.符合中低收入老人：□低收入戶    款、■1-1.5 倍、□1.5-2.5 倍資格。 

檢 附 

 

 

 

證 件 

■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。 

■租賃房屋之契約書影本乙份。 

■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影本。 

■承租房屋之建物謄本正本或前一年度完稅之房屋稅繳款書。 

■切結書。 

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租 賃 

房 屋 

日 期 

自   104   年    1   月    1   日起至   104   年   12  月   31   日止。 

區公所 

初審意見 

承辦

人 
 課長  區長 

 

 

市政府 

審核結果 

□1.審查核准補助。補助生效日：  年  月  日。 

    同意補助租賃房屋費用：自  年  月  日起每月補助          元。 

□2.審查不符補助資格、原因(請敘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承辦人  科  長  
單  位 

主  管 
 

 


